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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馬公高級中學標售報廢財產投標須知 

一、 本標售案文件含廠商報價單及投標須知各 1份。 

二、 案號:11501 號。 

三、 截開標時間：本標售案公告於本校網站及公佈欄，自公告之日起至 115 年 2

月 6日上午 11 時前截止投標，同日上午 11 時 10 分在本校總務處開標。當

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第 1 上班日同時間地點開

標。 

四、 投標資格：投標人須為合法登記核可之資源回收或處理廠商（報廢品中如

係屬高污染產品須依相關規定處理，不得任意棄置，如違反規定應負相關

法律責任，本校恕不負責）。於投標時請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或設立證

明文件影本。 

五、 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校安排檢視標的物，倘不看殘體

者，決標後不得異議。 

六、 投標所需文件及裝封： 

（一） 報價單價格均以新臺幣為準，報價單總額之中文數字與阿拉伯數字

不符時，以總額中文數字為準。投標單未按規定填寫、蓋章及標價塗

改處未蓋負責人章者，該報價單應為無效標。   

（二）投標廠商所寄之投標文件請自備封套，密封後郵寄或親送。 

（三）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 30 日止。但招標機關因故延

期決標，投標廠商得以書面主張投標文件逾開標後 30 日以後無效，

若未以書面主張則視為同意延長其投標文件有效期至實際決標日止。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一)報價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或低於 

    標售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二)投標單未填寫公司名稱及未蓋公司大小章，所填標的物、投標人姓名 

無法辨識者。 

(三)投標單之格式與本校所定之格式不符者。      

八、 決標方式 

  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最高標價有 2 標以上相同

時，再行加價比價，以最高價為得標人，若仍為相同，則由主持人當場抽

籤決定得標人。 

九、 決標後，以電話通知得標廠商，並應於 3個工作日內繳清全部價款。得標

人繳清全部價款後，應於 10 個工作日內載運全部標的物（遮陽棚另依本

校通知日期清運），且應依環保相關法規處理本批報廢財產。得標者自行

到本校拆卸及運載標的物。 

十、 得標者拆卸、搬運設備時應事先作好防範措施，並依照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否則如有公(工）安意外發生時由得標者負相關法律責任，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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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第三人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十一、 本批報廢財物經出售後，日後若有影響環保、公害或觸犯現行法律規

章等情事發生，概由得標者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二、 本報廢品項或附屬物品，得標人於處理該標的物時，不得造成二次污

染，若屬環保局規定應委託合格廢棄物清除廠商範圍，得標人應自行

處理，不得任意丟棄，經發現屬實，本校依法追究後續處理費用。 

十三、 本案標售之報廢品，本校不再出具任何證明（相關）文件。 

十四、保密：投標人在開標之前須將投標文件列為密件處理。 

十五、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標的物時，由主持人於開標時當場宣布，投標人不

得異議。 

十六、繳納保證金：其金額按標售底價百分之十計算(計至千位，不足一千元者

免計收)。 

十七、保證金繳納方式：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納或匯入臺灣銀行澎湖分行（帳

號：024036080288，户名：中等學校基金-馬公高中 401 專戶）。 

十八、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